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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书〔2026〕222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1037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董艺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漏电保护开关增加自检功能纳入强制标准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漏电保护开关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标准制定与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要确保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标准“应强尽强、能强则强”。您提出的“修订强制性国家标准”建议符合相关规定和文件精神。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编号和对外通报。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据此，我局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或公民个人，可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等国家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栏目中，提出推荐性标准转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另据了解，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为《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起草单位之一，我局也已提请该院在今后修订该国家标准时，将您的建议纳入修订范围。

此外，《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都对国家标准发布与实施之间的过渡期做出规定，明确国家标准发布后实施前，企业可以选择执行原国家标准或者新国家标准，新国家标准实施后，原国家标准同时废止。

后期，我局将持续关注“漏电保护开关”相关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情况，并会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标准实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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